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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随着呼市轨道交通快速发展，乘客对轨道交通标志标识要求也越来越高，同时对标志标识提出了更

多的需求，在满足国家、内蒙古自治区和呼和浩特市相关法律规定的基础上，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定

轨道交通导向标志规范，进一步规范标志标识管理，提高服务水平。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由呼和浩特市交通运输局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呼和浩特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陈瑞军、冀欣、钟永飞、任福、吕永平、张梦宇、张洪雨、杨佳乐、刘晓雨、

李立、赵敏、段雨彤、云雅倩、闫珑、刘丽翔、杨振兴、郝润东、唐标、李科、李靖、薛琛、胡志男、

李海波、张雪峰、任杰、李志明、焦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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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导向标志规范

1 范围

本文规定了呼和浩特市轨道交通车站导向标志组成、设计基本原则和总体要求，并给出了具体技术

性指标等。

本文适用于呼和浩特市行政区域内轨道交通各类车站。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2894-2008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T18574-2008城市轨道交通客运服务标志

GB/T10001（所有部分）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GB13495消防安全标志

GB/T5845.2城市公共交通标志第2部分：一般图形符号和安全标志

GB/T14543标志用图形符号的视觉设计原则

GB/T15565图形符号术语

GB/T15566.1公共信息导向系统设置原则与要求1部分：总则

GB/T15720中国盲文

GB/T38604.3公共信息导向系统评价要求第3部分：城市轨道交通车站

GB/T 16900-2008图形符号表示规则总则

GB/T30240.2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规范第2部分:交通

3 术语和定义

GB/T5655、GB/T18574和GB50157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注：现阶段部分乘客对“城市

轨道交通”概念及其包含的部分交通工具认知程度不高，而对“地铁”概念认知程度较高，在不引起歧

义的情况下，在以下部分标志中用“地铁”代指“城市轨道交通”及其包含的各类交通工具。

3.1

安全标志 safety sign

通过颜色与几何形状的组合表达通用的安全信息，并且通过附加图形符表达特定安全信息的标志。

[来源：GB2894-2008,3.1]

3.2

导向标志 direction sign

由图形标志和(或)文字标志与箭头符号组合形成,用于指示通往预期目的地路线的公共信息标志。

[来源：GB/T18574-2008,3.2]

3.3

位置标志 location 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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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形标志和(或)文字标志形成,用于标明服务设施或服务功能所在位置的公共信息标志。

[来源：GB/T18574-2008,3.3]

3.4

综合信息标志 information sign

由图表、文字所构成的标志,用于表达与服务有关的公共信息。

[来源：GB/T18574-2008,3.4]

3.5

无障碍标志 accessibility sign

由专为轮椅利用者(老年人,体残疾人,伤病人等),视觉障碍者使用的图形符号,文字(包括育文)和有关

设备设施等构成,用于提供导向、位置,综合信息服务的标志。

[来源：GB/T18574-2008,3.5]

4 总体原则

4.1 城市轨道交通公共标志应以方便乘客，确保安全，利于运营为原则。

4.2 应保证系统内导向信息的连续性、设置位置的规律性和导向内容的一致性。

4.3 车站客运服务标志标识应清晰、醒目、连续、 规范。

4.4 标志的设置不得侵入相关限界,不得影响乘客正常通行和紧急疏散。应设置在醒目,不被其他物体

遮挡的位置。不应与广告等其他图形、文字混设。

5 设计要求

5.1 基本要求

城市轨道交通导向标志应符合以下原则:

a)导向系统应包括安全标志、导向标志、位置标志、综合信息标志、无障碍标志。

b)导向标志应提供必要的导向、提示和警示，并有序衔接，利于运营组织。

c)导向标志中优先使用图形符号。

d)导向标志设置应遵循信息适量原则，防止出现信息不足或过载现象，信息应连续，重要信息宜重

复出现。

5.2 版面设计要求

5.2.1 图形、符号、文字要求

a）车站导向标志所涉及的图形符号应符合 GB2894、GB/T10001、GB/T15566.1、GB/T16900 的有关

规定。

b）本部分表示方向的图形符号,可根据实际需要转换成镜像图形符号使用。

c）文字、数字应符合GB/T 18574-2008中4.3.5-4.3.10的规定。

d）英文翻译应遵守GB/T30240.2的规定。英文的拼写、语句、缩略语等应规范，具体内容应经所在

城市市级政府外事行政主管部门核准后使用。

e）车站导向标志所涉及的英文中，短语、短句字母全部大写或者所有单词的首字母大写。

5.2.2 图形、文字的组合要求

a）组合标志中图形符号、箭头、文字、数字的尺寸应分别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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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版面横向或纵向布置时，图形、文字的组合排列应符合 GB/T18574-2008 中的规定。

c）车站导向标志所涉及的方向符号与图形符号、文字组合使用时，在视觉上应是一个整体，并应

与其他导向信息元素有明显区分。

d）车站导向标志所涉及的图形符号、方向符号、文字等导向信息元素与其衬底色应有对比度。

5.2.3 蒙古文要求

a）标志中的文字除汉语地名外,宜同时使用中文、蒙古文两种文字。

b）标志中，蒙古文统一以《蒙古文正字法词典》(2020 年 11 月，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第三版)为

蒙古文书写规范。

5.2.4 颜色要求

a）城市轨道交通禁止、警告、消防安全标志的颜色应符合 GB 2893 的有关规定。

b）车站标志系统应利用不同颜色区分进站导向标志和出站导向标志。

c）可采用线路标志色，通过强化线路的标志色来加强乘客对线路的视觉识别性。

5.3 标志设计要求

5.3.1 位置标志

位置标志用于标明设施名称或辨别位置，主要有：车站出入口标志、站名标志、轨道交通标志、自

动售票标志、乘客服务中心标志、自动扶梯标志、电梯标志、卫生间标志、无障碍设施标志等。

a）车站出入口标志：用于站外乘客确认本站名称。车站位置标识应设置在车站出入口醒目位置。

b）站名标志：用于列车内乘客确认本站名称。站台站名标识应设置在站台柱面或相应位置的墙面。

c）轨道交通标志：用于确认轨道交通车站的位置。应设置在地铁出入口外显著位置，满足不同方

向乘客辨识。

d）自动售票机、客服中心、无障碍电梯、自动扶梯标志位置标识：分别用于确认自动售票机、客

服中心、无障碍电梯、自动扶梯位置。应设置在相应设施的上方或附近。

e）卫生间标志：用于确认提供给乘客使用的卫生间的位置。应设置在卫生间附近及相应的卫生间

门旁边或门楣上方。无障碍卫生间标志应结合图形符号组合使用。

f）无障碍设施位置标志：无障碍设施位置标志应设置在无障碍设施的上方或相应位置。无障碍设

施位置标志信息内容应包括无障碍设施图形符号，可包括文字注释。

5.3.2 导向标志

导向标志是向乘客提供轨道交通系统内各设施方向指示的标志。主要有：自动售票导向标志、乘客

服务中心导向标志、无障碍设施导向标志、电梯导向标志、自动扶梯导向标志、卫生间导向标志、乘车

导向标志、列车运行方向导向标志、出站导向标志、交通枢纽导向标志等。

a）自动售票导向标志：自动售票机应设置在乘客通往该设施的通行区域的相应位置。

b）乘客服务中心导向标志：乘客服务中心标志信息内容应包括箭头、图形符号;可包括文字注释等。

c）无障碍设施导向标志：无障碍设施导向标志应包括前进方向及无障碍设施图形符号，无障碍设

施位置标志应包括内容应包括无障碍设施图形符号;可包括文字注释。

d）电梯导向标志： 电梯导向标志应设置在乘客通往该设施的通行区域的相应位置，同时电梯标志

可与乘车、换乘、出站导向标志组合，电梯导向标志信息内容应包括箭头、图形符号;可包括文字注释

等。

e）自动扶梯导向标志：自动扶梯导向标志应设置在乘客通往该设施的通行区域的相应位置，同时

自动扶梯标志可与乘车、换乘、出站导向标志组合，自动扶梯导向标志信息内容应包括箭头、图形符号;

可包括文字注释等。

f）卫生间导向标志：卫生间导向标志应设置在乘客通往该设施的通行区域的相应位置，卫生间导

向标志信息内容应包括箭头、图形符号;可包括文字注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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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乘车导向标志：乘车导向标志应设置在乘客通往站台的通行区域的相应位置，乘车导向标志信

息内容应包括箭头、列车行进方向的文字注释;可包括线路名称及线路标志色。

h）列车运行方向导向标志：列车运行方向导向标志应根据站台形式和结构设置在站台的侧墙、立

柱或屏蔽门或站台边缘上方等位置。列车运行方向导向标志信息内容应包括箭头、下一站站名、本站站

名:宜包括线路标志色;可包括上一站站名，本站站名的字号应大于下一站站名和上一站站名的字号。

i）出站导向标志：出站导向标志应设置在站台通往出人口的通行区域的相应位置。当通行区域行

程大于 30m 时,可重复设置。出站导向标志信息内容应包括箭头、出人口编号;宜包括车站周边信息、文

字注释、方位。

j）交通枢纽导向标志：交通枢纽导向标志设置在地铁与客运站、火车站、机场等大型交通枢纽车

站。交通枢纽导向标志内容应包括箭头、图形符号;可包括文字注释等。

5.3.3 综合信息

综合信息标志提供乘客需要了解的与轨道交通系统相关的信息，包括乘客现在的位置、系统运营时

间、票价、轨道交通系统内设施布置等。主要有：线路图、车站周边信息、票制票价提示信息、地面公

交信息、首末车时间等。

a）线路图：宜设置在车站的出入口内、通道、售票机(处)站台、车厢等适当位置，线路图中的各条

线路应使用标志色，线路图中应突出标注本站,图中的换乘车站应区别于非换乘车站。

b)首末车时间：应包括本站首末班车时间、车站开/关门时间。城市轨道交通形成网络运输后，轨

道交通运营时间表上应包括轨道交通线路运营时间；应设置在车站入口（处）附近。

c）综合信息：车站周边综合信息宜设置在站台通往出人口的通行区域的适当位置。综合信息包括

车站周边道路、主要公共服务机构、著名景区、轨道交通与其他交通工具换乘等重要信息。

d）票制票价信息：票价表(图)应设置在售票机(处)附近,实行计程票价制时,票价表(图)应突出标注出

本站,并标注从本站到达各站的票价。

5.3.4 无障碍标识

无障碍设施标志的设计应符合 GB50763中的相关规定，无障碍标识旨在通过各种符号、标志、

触觉等方式，引导肢残者和视残者判断行进的位置和方向。主要有：无障碍电梯、无障碍坡道、盲文、

盲道、无障碍接续电话、列车轮椅固定位置指示、无障碍卫生间指示等。

a）无障碍设施标志应包括前进方向及无障碍设施图形符号，无障碍设施位置标志应包括无障碍设

施图形符号。可包括文字注释。无障碍电梯引导标志应设置于出入口附近指向地面层无障碍电梯及通往

进/出站无障碍电梯的路线上。无障碍电梯位置标志应设置于地面层及进/出站无障碍电梯层门的上方。

无障碍卫生间引导标志应设置于通往无障碍卫生间的路线上，可与出站/换乘导向标志合并设置。

b）盲文标志：车站出入口、站厅、站台、楼梯扶手的起点和终点。轨道交通线路各车站的盲文标

志的布置位置应尽可能一致，使视觉障碍者能够通过规则发现和使用盲文标志， 盲文应符合 GB/T
15720 的规定。

5.4 安全标志

5.4.1 用于禁止、警示、提示、引导乘客安全乘车的标志。标志图形符号使用需符合 GB2894、GB13495、

GB15630 的相关规定。

5.4.2 使用的安全标志宜确保在最大观察距离内的观察者能够知晓危险源的位置、危险源的性质以及

将风险控制到可接受水平所需采取的措施。

5.4.3 安全标志易于被注意到,安全标志与使用环境之间具有足够的对比度。

5.4.4 确保安全标志能够始终在观察者的视线范围内,不会出现偶尔被遮挡的情形。

5.4.5 安全标志在观察距离上具有足够大的尺寸和充足的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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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维护要求

6.1 清洁方面

6.1.1 应制定清洁计划，定期对标志标识进行清洁，去除灰尘、污渍等，保持其清晰可见。清洁频率

可根据车站环境和客流量等因素确定，确保车站标志充分发挥导向作用。

6.1.2 特殊情况处理：在遇到恶劣天气（如沙尘、暴雨等）或特殊事件（如火灾、漏水等）后，要及

时对标志标识进行检查和清洁，确保其不受影响。

6.2 检查方面

6.2.1 车站工作人员应每天对标志标识进行巡检，检查其是否准确、是否有损坏、松动、脱落等情况。

对于发现的问题要及时记录并报告维修部门。

6.2.2 每月进行一次全面的标志标识检查，包括检查标识的内容是否准确、清晰，颜色是否鲜艳，照

明是否正常等。同时，要对检查结果进行记录和分析，以便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措施。

6.3 维修方面

6.3.1 对于发现的损坏标志标识，要及时进行维修或更换。维修工作要由专业人员进行，确保维修质

量和安全性。

6.3.2 维修后的标志标识应与原标识保持一致，包括颜色、字体、大小等。同时，要确保维修后的标

识牢固可靠，不易再次损坏。

6.4 更新方面

6.4.1 当车站布局、线路调整、服务信息等发生变化时，要及时对相应的标志标识进行更新，确保信

息的准确性和及时性。

6.4.2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地铁运营的需要，要适时对标志标识进行技术升级，如采用更先进的照明技

术、智能标识等，提高标志标识的可视性和功能性。

6.5 管理方面

6.5.1 对车站的标志标识建立台账，记录其安装位置、规格、材质等信息，便于管理和查询。

6.5.2 对车站工作人员进行标志标识维护知识的培训，提高他们的维护意识和技能水平，确保标志标

识的正常使用。


